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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适当性管理责任 

运用调解化解纠纷 

前序： 

投资者或经营机构遇到证券期货纠纷时，可以选择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

纷。经营机构应当妥善处理适当性相关的纠纷，与投资者积极协商解决争议。 

案例： 

一名个人投资者在深圳某证券营业部认购私募基金产品 100 万元，之后该

基金产品被清盘处理，投资者仅赎回资金 59 万余元。该投资者认为，该证券营

业部未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且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宣传，要求该证券营

业部赔偿其全部投资损失。而该证券营业部认为，该投资者认购前已完成客户风

险测评问卷，并通过线上方式签署了基金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基金合同，承诺自己

满足合格投资者要求，销售过程无不恰当之处，且投资者隐瞒投资本金中 70 万

元为借款的实际情况，该证券营业部无法排查其资金来源。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2020 年 3 月，该证券营业部向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

心）申请调解。 

本纠纷争议焦点在于该证券营业部销售案涉基金产品过程中是否尽到适当

性管理义务。调解员通过双方陈述和相关材料对基本事实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

该证券营业部提供的资料，其按照有关规定，在销售前对该投资者进行了风险识

别能力测试和风险承担能力测试。二是该投资者未如实提供投资资金来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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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严格履行如实披露真实信息的适当性管理协助义务。三是该证券营业部向该投

资者推介该高风险私募基金产品时确实存在未充分揭示产品风险的问题。 

通过多轮“背对背”调解，该投资者逐渐理解了适当性管理有关规定和基金产

品运作情况，提出了更加理性的诉求；该证券营业部也认可其确实在履行适当性

管理相关义务过程中存在瑕疵。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提示： 

1.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三十二条规定，经营机构

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

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

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

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经营机构应当

按照相关规定妥善保存其履行适当性义务的相关信息资料。 

2.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当如实提供个人信息、风险承受能

力及资金来源等相关信息，履行如实披露真实信息的适当性管理协助义务，审慎

进行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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